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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李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翁曉玲等22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4430089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李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翁曉玲等22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10月4日台立議字第1130703035號、113年11月26日台立議字第1130704086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委員李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翁曉玲等22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13年12月5日（星期四）及114年6月5日（星期四）分別召開第11屆第2會期第18次及第3會期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由吳召集委員宗憲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說明
一、委員李彥秀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李彥秀、徐巧芯、徐欣瑩等18人，鑑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於104年6月17日公布廢止後，為適度維護原依派用條例審定有案人員之任職權益，遂於公務人員任用法增訂第36條之1，使臨時機關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現職派用人員，自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113年6月19日）起，得在最後任職機關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離職為止。惟該規定卻恐造成目前派用人員人數較多之機關（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內其他任用人員陞遷阻滯，影響工作士氣，並不利機關首長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為解決上開機關實務運作問題，適度放寬是類人員於上開過渡期間屆滿後之任職限制，爰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翁曉玲等22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翁曉玲、廖偉翔等22人，鑑於我國為超低生育率國家之一，少子化問題嚴重，政府應起帶頭作用，營造良好環境，積極鼓勵生育。故參考瑞典推出祖父母可申請留職停薪之「育孫假」政策，盼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增加公務人員生育的意願。而我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第1項第3款雖規定公務人員得「照顧三足歲以下孫子女」惟同款但書亦明定「以該孫子女無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有特殊事由者為限。」嚴格限制祖父母「育孫假」之條件。為使育嬰之家庭衡量最有利之經濟及教養效益，應將祖父母「育孫假」從「辦法」提升至「法律」位階，以利放寬申請條件，同育嬰假之相關規定，爰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參、(壹)銓敘部部長施能傑報告如次：（113年12月5日）
召集人和各位委員：
有關大院委員提案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36條之1及第28條之1，說明如下，敬請參考：
一、任用法第36條之1
(一)派用人員派用條例廢止9年過渡期屆滿後，用人機關現場仍有高比例派用人員，並未如104年修法時所預期，多數會已離退。目前仍任職者中擔任主管或較高階職務者不少，因過渡期屆滿後，其僅得在原機關留任原職稱原官等職務，無法做任何調整，新進或原有考試及格任用人員反而將無缺可陞遷，嚴重影響任用人員發展機會和留任意願，機關也難以依業務需要有效人力，進而影響這類（重大工程）機關順遂執行業務和大量工程經費。
(二)本部贊同需採取務實態度，克服這個特殊性個案問題。在前參採相關機關建議，研擬修正規劃方案，提112年7月13日考試院第13屆第145次會議報告後，擬具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8條之1修正條文，於113年4月26日函陳考試院審議，適度放寬上述派用人員於9年過渡期屆滿之翌日（113年6月19日）起，仍得於一定機關範圍內遷調，並按原任職於中央或地方機關分別予以規範，中央機關派用人員得在原任職機關及其主管機關所屬機關（以尚有派用人員之機關為限）；地方機關派用人員得在原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或所隸屬之直轄市政府一級機關及其所屬機關，調任與原職務同職稱且職務列等相同或最高列等相同之職務。
(三)有關大院委員首揭提案，規範派用人員於9年過渡期屆滿之翌日起，得於原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亦即得陞任較高職務列等之職務），同前述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8條之1修正意見，亦係再進一步務實解決前述派用人員留任原職造成機關內其他任用人員陞遷阻滯問題之方式，本部予以尊重。
二、任用法第28條之1：
有關提案於任用法第28條之1條文增訂育孫文字，本部尊重委員提案。
(貳)銓敘部書面報告：（114年6月5日）
召集人和各位委員：
有關大院委員提案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36條之1及第28條之1，本部意見如下，敬請參考：
一、任用法第36條之1
(一)委員提案修正任用法第36條之1，適度放寬原臨時機關留任之派用人員於原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之9年過渡期屆滿後，於所定機關範圍內得依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以解決機關實務運作問題，本部予以尊重。
(二)為落實委員提案修正之目的，建議部分條文文字酌作修正，說明如下：
1.依委員所提修正條文「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起，得留任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之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內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解釋上係未含括其任職機關所隸屬之中央三級機關、直轄市所屬一級機關，與修正說明欄三所列機關範圍似未一致。為使條文文字與修正說明欄內容相互契合，建議酌予調整法條文字為「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起，得分別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間，或隸屬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
2.依前開建議修正文字，交通部公路局所屬3個中央四級機關亦得為繼續派用之機關範圍，與同屬中央四級機關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鐵道局所屬機關派用人員作一致之處理，有利於機關對於派用人員之人力調配。
二、任用法第28條之1
有關委員提案於任用法第28條之1增訂「育孫」留職停薪事由，本部予以尊重；惟「嬰」係指初生之幼兒，該條現行條文之「育嬰」留職停薪事由，已可同時含括養育子女及孫子女，似可無須另行修正，後續由本部依委員提案說明，辦理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修正即可。
肆、(壹)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蘇俊榮報告如次：（113年12月5日）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2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委員李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邀請本總處列席，深感榮幸。謹就相關提案說明如下：
關於委員提案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部分：
一、有關李委員彥秀等18人擬具任用法第36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第1項第1款第2目增訂臨時機關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現職派用人員，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即113年6月19日）起，得留任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之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內繼續派用，考量本項修正有助於機關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及業務推動，本總處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二、有關翁委員曉玲等22人擬具任用法第28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明定「育孫」為公務人員得申請留職停薪之事由，考量係為解決我國少子女化問題，並營造友善生養之職場環境，本總處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參考指教，謝謝！
(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報告：（114年6月5日）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併案審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草案」，本總處奉邀列席，至感榮幸，謹提出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草案」部分
一、有關李委員彥秀等18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第1項第1款第2目增訂臨時機關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現職派用人員，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即113年6月19日）起，得留任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之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內繼續派用一節，考量本項修正有助於機關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及業務推動，本總處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二、有關翁委員曉玲等22人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明定「育孫」為公務人員得申請留職停薪之事由一節，考量係為解決我國少子女化問題，並營造友善生養之職場環境，本總處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伍、交通部書面報告：（113年12月5日）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貴委員會審查李委員彥秀等18位委員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供貴委員會參考，謹報告說明如後，敬請指教。
(貳)委員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李委員彥秀等18位委員擬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李委員提案係鑑於派用人員派用條例（以下簡稱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113年6月19日）起，派用人員僅得在最後任職機關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至離職為止，恐造成目前派用人員人數較多之機關（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內其他任用人員陞遷阻滯，影響工作士氣，亦不利機關首長合理運用與調配人力。為解決上述機關實務運作問題，適度放寬是類人員於上開過渡期間屆滿後之任職限制，提案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目規定，增訂是類人員留任於派用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之任職機關（以下簡稱原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得於該機關範圍內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惟不得調任至該範圍外之其他機關。
二、本部建議處理意見
(一)有關李委員提案放寬派用人員於過渡期間屆滿後，仍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即得依規定程序辦理陞遷，本部原則尊重，惟實務執行面仍有可能產生相關影響如下：
1.本部所屬鐵道局、公路局及高速公路局現職人員包括具國家考試及格資格之任用制及資位制人員，與未具考試及格資格之派用制人員，如放寬派用制人員得繼續辦理陞遷，對於任用制人員而言，影響其對原來陞任競爭之預期，且本部適用交通資位制約500餘人須考量一併鬆綁。
2.李委員提案派用人員得留任於原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內繼續派用，或能符合臺北市政府都會型地區之需要。惟考量本部所屬機關遍及全國各地，且本部各工程機關類型不同，四級機關規模不大，如僅得於原任職機關及所屬機關內調動，得調動職務有限，恐無法發揮人力彈性調動的功能。
(二)針對上述影響及本部實務現況，提出以下建議供委員會審議參考：
1.建議適度延長繼續派用年限：考量現行任用法給予派用人員依原規定繼續派用9年緩衝期時，立法過程已評估派用人員得逐步退休後而落日，惟107年7月1日軍公教年金改革後，因自願退休年齡延後，派用人員亦有延後退休之現象，目前本部所屬尚有527人且平均年齡56歲，爰建議可適度考量延長派用人員繼續適用原派用條例之規定。
2.建議放寬得遷調機關範圍：考量本部負責全國交通建設與管理，並兼顧交通安全及區域發展，尤其東部及偏遠地區工程機關留才不易，為借重派用人員經驗傳承，及為活絡人才流動，提供適當留任誘因，可於本部所屬原派用改制為任用機關及其所屬機關間遷調。
(參)結語
感謝李委員彥秀等18位委員之提案，併謹提供本部建議處理意見，尚請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陸、與會委員聽取報告並經詢答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第二十八條之一，保留，送院會處理。
二、第三十六條之一，除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修正為：「
(二)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
1.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九年內，得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
2.派用條例廢止滿九年之翌日起，得分別於派用條例廢止滿九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間，或隸屬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外，餘照委員李彥秀等18人提案通過。
柒、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宗憲出席說明。
捌、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討 2
討 1

